
报区审计委员会审议后，下达审计项目计划

要求听证的，审计机关组织听证

符合听证条件的，向被审计单位或者个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送达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调查，编制实施方案，
实施现场审计，依法法定程序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市局有关工作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编

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草案）

提交听证报告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听证建议做出决定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结论性文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立卷归档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审计报告等结论性文书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审计组撰写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以审计机关名义征
求被审计单位（人员）或者被调查单位的意见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代拟审计报告等结论性文书

向党委政府有关部
门通报或向社会公
布审计结果

长治市潞州区审计局行政检查类运行流程图

1.对被审计对象的审计监督检查

承办机构：相关业务股室 法制股

服务电话：0355--2029600
监督电话：0355--202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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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核查社会
审计机构送达
核查结果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审计报告、审计移送
处理书等结果类文书

审计组撰写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就涉及反映核查情况和核查结果事项征
求被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的意见

安排项目审计人员或者相关专门人员负责核查工作

实施审计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审计机构为被审计单位出具的相关

审计报告进行核查并送达核查通知书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
向社会公布对社会
审计机构相关审计
报告核查结果

按照规定检查

整改落实情况

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
等情况进行核实和检查，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代拟审计报告；对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违
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代拟审计移送处理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根据问题类别，分别向财
政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或者司法机关送达移
送处理书

2.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的核查

承办机构：相关业务股室 法制股

服务电话：0355--2029600
监督电话：0355--202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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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监督

承办机构：内部审计机构

服务电话：0355--2029600
监督电话：0355--2029836



对被审计单位
违反国家规定
的财政、财务收
支行为，在法定
职权范围内采
取处理措施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审计报告、审计移送
处理书等结果类文书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对审计报告中涉及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
支行为，需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代拟审计决定书、审计移送处理书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实施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对依法应当追
究有关人员责
任的，向有关
主管机关、单
位提出给予处
理的建议

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以审计机关名义征求被审计单位（人员）或被调查单位意见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对被审计单位所执行
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
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
规定与法律、法规相抵
触的，向有关主管部门
提出纠正建议

对依法应当由
主管机关处理
处罚的，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涉
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决定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4.审计处理权运行图

承办机构：相关业务股 法制股

服务电话：0355--2029600
监督电话：0355--2029836



实施审计过程中，需要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账户，或者有证据证

明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审计组制作协助查询单位账户通知

书或者协助查询个人存款通知书

查询被审计单位账户的，按照
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
签发

查询个人账户的，按照审计机
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签发

审计人员持通知书实时查询，
对相关资料进行抄录、复印、
照相，但不得带走原件

取得有关证明材料且注明来
源，并由相关金融机构盖章

5.查询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的账户存款权运行图

承办机构：相关业务股 法制股

服务电话：0355--2029600
监督电话：0355--2029836


